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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日本國家神道發展與臺灣地區

神社之空間分佈 

第一節 日本國家神道的形成與海外神社的發展 

一、國家神道的形成 

日本民族特有的神道信仰，在明治維新前後有很大的不同。明治維新前，民

眾原有的神道信仰可稱為「原始神道」，是日本在繩文或彌生時代，原始農耕社

會以稻米耕作為中心，漸漸形成的一種農耕禮儀，是為稻作豐收而感恩，或為自

身的健康、子嗣的繁衍而祈求，所形成的一種宗教信仰；沒有特定信仰的對象，

也沒有特別的宗教儀式。後來長期受到佛教、道教、儒教的影響，漸漸發展出一

套自己的教義。 

    德川幕府末期，政綱廢弛，財政窘困，武士沒落，人心思亂，加以維新志士

受英俄侵略之刺激，有安內攘外和鎖國開國之爭。「尊皇攘夷」和「王政復古」

的結果，使日本國家沒有解體，並且為日本奠定穩定的社會基礎。1867 年天皇

即位，次年始之明治維新，開始日本歷史發展之重大里程碑，破壞長達二百六十

多年的德川幕府統治，且贏得民族獨立，並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因著還政天皇而使政治統一，所以明治維新時，為使天皇的統治權力有更高

的地位，就創建了一種新型態的天皇制政府，並且將神道和天皇崇拜的思想結合

在一起，這是「現代神道」的開端，也是「國家神道」的起始。 

    1868年 3月 13日，新政府公佈祭政一致，3月 28日神祇事務局發布「神佛

判然令」，採取神佛分離政策，將神道和佛教分開。神道開始受到國家的公開保

護，1869年 7月 8日的官制改革，將與神道儀式有關的神祇官置於太政官之上，

成為官衙的最高位。因著國家和神道、國家和神社有很深的結合，因此在明治維

新後，日本的神社完全由天皇所掌握，國家神道的祭祀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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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皇的祭祀為基礎。全國神社都變成舉行國家祭典的場所，天皇成為最高的祭

司，掌握祭祀大權，和政治大權、軍事大權同集一身。1 

    第二章中文獻探討已經提及村上重良將明治維新後的國家神道展，分成四個

時期：  

a. 形成期：明治維新(1868年) ~明治二十年代初期(1880年代)，近代天皇制國家

成立期的國家神道。 

b. 教義的完成期：帝國憲法頒佈(1889年) ~日俄戰爭(1905年)近代天皇制確立期

的國家神道。 

c.制度的完成期：明治三十年代末(1900年代後半) ~昭和初期(1930年代初)日本資

本主義轉變成為帝國主義化時期的國家神道。 

d.法西斯主義的國教期：滿州事變(1931年) ~太平洋戰爭戰敗(1945年)天皇制 

法西斯主義時期的國家神道。 

    可知日本國家神道的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早已經過『制度完成期』。 

二、日本海外神社的發展 

明治初期，日本尚屬弱國，1878 年設置直屬於天皇的最高軍令機關參謀本

部，1880 年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強調從事軍備為當前之急，將「富國強兵」改

為「強兵富國」，確立強兵和對外侵略為國家首要政策的軍國主義路線。計畫成

功之後，日本逐漸不再自制，1890 年代，日本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已足以自

立，取消了「不平等條約」，也開始向海外拓張勢力。 

1894年 9月，日本陸軍控制了韓國大部分地區，海軍控制黃海；甲午戰爭後，

日本向清廷提出割讓灣，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九一八事變之後，法西斯勢力開始

支配日本，1936 年 11 月日德義三國的協定成為東西的法西斯主義國家互為奧

援，也加強日本對大陸侵略的企圖。1937年 7月 7日的盧溝橋事件，日本掀起全

面侵華的戰爭；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已擁有海外殖民地臺灣、樺太（庫

頁島）、朝鮮，租借地關東州，委任統治領地南洋，偽滿洲國和中國的華北地

區……。 

                                                
1王墨林(1985)，〈透視日本神社的軍國意識〉，《中國論壇》第 20卷第 11期，頁 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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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國家神道的政治目的，包含達成日本在太平洋亞洲地區的軍事、經濟、

政治的侵略，日本便在海外殖民地區建立許多神社。當時神社的信念以「八紘一

宇」為精神目標，意為日本統一世界為一家，這就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略戰

爭的藉口。故在當時的戰爭體制下，這些在殖民地或佔領地建立的神社，便負起

推廣軍國主義政策的重要責任，神社成為帝國主義傳播神皇思想的重要工具。 

1930 年代，是日本積極向外侵略的法西斯主義時期，同時也是國家神道與

軍國主義結合而瘋狂侵略的時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這短短幾年當中，海

外殖民地的神社建立無疑地急速增加，到戰爭結束時，朝鮮一地即由戰前的 400

社急遽增至 944社；臺灣也在短短數年中由 130社增至 200社，滿洲國也增加了

45社（圖 3-1-1），這時期也可謂是國家神道發展最顛峰的時期了。 

 
圖 3-1-1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在海外殖民地建立的神社數 

資料來源：1.中島三千男/菱木政晴（1996），頁 7； 

          2.青井  哲人（2000），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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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之神社相關法令與神社分布 

一、臺灣之神社相關法令 

對於臺灣地區神社的興建，相關法令從明治年間，到大正時期、昭和年間都

會視當時的狀況、需求要而有新法令的頒布；而日治時期有關神社或稱為「社寺」

有關的法令，都蒐錄在臺灣總督府文教局所出版的《神社及社總覽》（1933）2，

和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發行的《 湾臺 に於ける神社與宗教》（1943）3，帝

國地方行政學會臺灣出張所所出版的《現行臺灣社寺法令類纂》（1943）4裡，

在此將其中所記載與「神社」有關的法令加以分析。最初的法令是在 1899年（明

治三十二年）頒布的府令第四十七號「社寺、教務所、說教所設立廢除合併規則」，

初步對社寺的設立、廢除、合併提出申請時，須附上「建築物及其境內之坪數、

圖面」、「境內官地、民地之區別」等作出規定；其中的「社」指的就是「神社」；

因著殖民政府對臺統治初期為「撫民」政策，所以對所有的宗教都還平等對待，

因此同時對「社寺」作出政策與法令。 

以下是將相關法令的條文的發展，以頒布過程的時間序列加以說明： 

（一）「神社」的設立廢除合併規則 

    因著當時設立神社和寺廟、教務所的情形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所以平野、松

崗等人就擬案向上呈至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再上呈至總督府，最後核定並頒布的

府令第四十七號，因為全文規範對象包含社寺、說教所，共有十九條，這是開始

將神社納入管理的第一步。以下將與神社設立、廢除、合併相關的條文條列如下，

不相關者略去。 

【府令第四十七號（卷○○三五四/件二）--社寺、教務所、說教所設立廢除合併

規則】5（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核定）： 

府令第四十七號 

    茲頒布社寺、教務所、說教所設立廢除合併規則如左，此令。 

                                                
2臺灣總督府文教局所出版的（1933），《神社及社總覽》。 
3長田守(1943)，《臺湾に於ける神社與宗教》，臺北：臺湾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 
4大谷保（1943），《現行臺灣社寺法令類纂》，帝國地方行政學會臺灣出張所印刷部。 
5溫國良編譯（200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 28年至昭和 20年），臺灣省
文獻委員會印行，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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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三十二年  月  日 

        社寺、教務所、說教所設立廢除合併規則 

第一條 社寺、教務所（諸如教會所、法務所、講社事務所之類者）、說教所（僅 

用於說教者）之設立、遷移、改稱、廢除、合併，均依本規則辦理。 

第二條 神社若有本殿、祭殿，則應具有其他祭典時所需之設施。 

第四條  欲設立神社或寺院時，應檢具左列各項要件，向臺灣總督申請核可。 

一、神社之社號及祭祀之神。 

二、寺院之寺號及宗別。 

三、設立之地點。 

四、建築物及其境內之坪數、圖面。 

五、境內官地、民地之區別。 

六、維持之方法。 

七、若為分支神社或分寺，則應取得其總神社或總寺之同意。 

八、舊有之寺廟若欲認作社寺，則應列出該廟宇等建築物及其境內之坪數、

所屬財產數額以及買賣借貸等之關係。 

第五條  取得前條核可，於設立社寺且完成遷座或入佛儀式時，應於五日內，檢 

具左列各項要件，向所轄地方廳申報之。 

一、完成遷座或入佛之年月日。 

二、財產目錄。 

三、氏子、檀家或信徒之數目。 

四、擔任神官或住持之本籍地、現住址、族稱、姓名、年齡及宗教上之資格。 

第六條  前條第二款、第四款所載之事項若有變更，其情形應於五日內，向所轄 

地方廳申報之。 

第七條  欲遷移社寺時，應檢具左列各項要件，向臺灣總督申請核可。 

一、社寺號及所在地名稱。 

二、遷移之地點。 

三、遷移地所建設寺之建築物及其境內之坪數、圖面。 

四、境內官地、民地之區別。 

五、第四條第七款、第八款所載之事項。 

六、遷移之理由。 

第八條  取得前條核可，於遷移社寺完畢時，應於五日內，將其遷座或入佛之年 

月日，向所轄地方廳申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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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欲更改社寺稱號時，應檢具左列各項要件，向臺灣總督申請核可。 

一、社寺稱號及所在地名稱。 

二、更改之社寺稱號。 

三、更改之理由。 

第十條  欲廢除、合併社寺時，應檢具左列各項要件，向臺灣總督申請核可。 

一、社寺稱號及所在地名稱。 

二、設立核可之年月日。 

三、若為分支神社或分寺，則應取得其總神社或總寺之同意。 

四、建築物及境內地等所屬財產之處分方法。 

五、廢除、合併之理由。 

（第十一條~ 第十九條 屬於教務所、說教所的部分，略去） 

 

（二）「神社」申請書的查核 

上述條文擬案的同一組人，在府令第四十七號頒布後，基於「查提出社寺興

建申請書，近來陸續湧現，惟其中往往不乏社寺之規模過於狹小，或維持方法不

切實際。社寺之興建，其祠堂若矮小，或永續方法不確實」的原因，所以認為「無

論係由尊敬神佛之意旨，或由確保宗教信用上觀之，均非良策，有必要多少加以

限制」，所以再度擬案，建議「神社」興建過程，申請書的查核必須嚴謹，後經

核定頒布條文如下（與神社無關的條文略去）：  

【有關查核社寺興建申請事宜（卷○○六六六/件一○）】6（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十

五日核定） 

        社寺興建申請查核標準 

一、建築物需要左列坪數以上。 

    神社本殿                    壹坪半 

    神社祭殿                    拾貳坪 

    社務所或神職人員宿舍        拾貳坪 

二、境內地需要建築物總坪數三倍以上。 

三、因土地狀況，難以符合第二項標準時，須檢具其事由轉陳。 

四、為充當修繕等經費，每年需預定有相當之收入，無論如何，一年之收入額不

得少於四百元 

                                                
6溫國良編譯（1999），《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頁 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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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為充當維持費用，須備有相當之基本財產，或未備有基本財產時，則每年須

有一定之存金，以充當基金。 

    
 

六、有基本財產者，需將記有各個名稱、數量多寡及由此衍生而來一年收入額之

略表，隨同申請書一並提出。 

七、申請書署名者中，凡出任申請當事人者，該申請人須冠上頭銜。 

八、申請書署名者中，凡現住址與本籍地不同時，須將現住址名與本籍地名一併

列記。 

參考： 

第一項之坪數，係以左列設備為基準算出。 

第四項之收入定為四百圓，係以住僧及傭人各一人之伙食費，傭人之薪水合併一

個月約二十圓，各項雜費一個月約七圓五十錢，修繕、打掃費用一年約七十

圓為準算出。 

【按：「疊」即我所謂之榻榻米，一疊等於三尺乘以六尺，兩疊為一坪；「間」為

長度單位，一間為一點八公尺】 

 

 

（三）縣社以下神社的創立、移轉、廢止、合併 

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王詩琅、黃秋月和林衡道都對殖民政府治理臺灣的

五十年做過統治分期，分期的時間斷限十分相近，名稱也相近，在此採用王詩琅

的分期，第一個時期為「撫民時期」，大約時間是 1985-1918或 1919年；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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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是「同化時期」，大約是在 1919-1936年；第三個時期是「皇民化時期」，是

從小林躋造總督上任後開始，大約時間是 1936-1945年。（見表 3-2-1） 

 
表 3-2-1  日本治臺的各期特徵 

 治      理 時 間 各期首任總督 政策 

第一期 武官總督期 24年 樺山資紀 撫民政策 

第二期 文官總督期 18年 田健治郎 同化政策 

第三期 武官總督期  8年 小林躋造 皇民化政策 

 
明治時期對臺灣地區的神社建立廢除合併有府令第四十七號和查核申請書

的規定之外，少有其他規定，但是到了大正八年（1919）之後，「同化時期」開

始以後，『神社崇敬』成為「同化」的必要手段，之後再加上部落振興運動、社

會教化運動勃興，「神社」的興建成為一件迫切的工作；隨著臺灣經濟的穩定，

也能有更多經費投入「神社」的興建，於是在這一個「同化時期」中，日本殖民

政府針對臺灣地區的「神社」頒布幾次的相關法令。第一個最詳細、最重要的法

令，是大正十二年（1923）六月二十三日頒布府令第五十六號7，共有二十八個

條文，縣社以下的神社，舉凡與神社的創立、移轉、廢止、合併等相關的內容都

具備，其他如神社社域內的竹木砍伐、保護，也都有詳細規定（以後的神社法令，

都以這一條法令作為最根本的法令基礎），今將該法令與神社本身有關的條文條

列如下： 

 
【縣社以下神社的創立、移轉、廢止、合併等有關事項 

大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府令第五十六號】 

第三條 神社創立的時候，氏子和崇敬者必須要有 50人以上連署，具明其事由，

添附左記事項的調查書，得到臺灣總督府的許可才可以。 

1.祭神及靈代 

2.神社名 

3.鎮座地位置及其週圍狀況 

4.境內地坪數 

5.社殿及其他境內地的工作物的圖面、配置圖、設計書 

                                                
7 參見大谷保前揭書，頁 16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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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造費用和其他處辦方法 

7.社殿起工、竣工預定日期 

8.例祭日 

9.維持方法 

第四條 神社再次建造時，氏子和崇敬者必須有 30 人以上連署，具明其事由，

得到臺灣總督府的許可才可以。 

第五條 神社移轉時需具明左記事項，得到臺灣總督府的許可才可以。 

1.移轉地地位置及其週圍狀況 

2.境內地坪數 

3.社殿及其他境內地的工作物的圖面、配置圖、設計書 

4.移轉費用和其他處辦方法 

5.移轉和結束的預定日期 

…………..第十條至第十五條略去。 

第十六條  境內第若非有必要的特殊理由，不得採伐樹木 

其中的第十六條~第二十一條是對神社境內各種植被採伐或保護的條例，。

顯示對神社境內植被的重視；第二十二條與神社境內地的防火設備有關，這和神

社延續日本內地以木造為要，社域又多樹林有關；第二十三條至二十八條與境內

地不得建造其他建物有關。 

 

（四）社、遙拜所的相關法令 

    「社」和「遙拜所」是指沒有被列格的神社，規模一向在「無格社」以下，

所以興建起來比較容易，所以就有可能沒有興建的「標準」，沒有規範，隨意增

建；總督府有鑑於此，在國家神道的宗教政策下，所有相關的「社」和「遙拜所」

都必須列入管理，有興建的「標準」與規範，於是在頒布府令第五十六號的同一

天，也發出府令第五十七號，共有十三個條文，規範內容要將「社」和「遙拜所」

的興建，認真的當成「神社」一樣要求，才得興建。相關法令條文如下：  

 

【社、遙拜所相關要件                     大正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府令第五十七號】 

第一條、 關於本令稱為「社」者，指不是「神社」，但是為讓公眾可以

參拜，而奉祀有神祇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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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社」的創立，必須有 20人以上連署，將興建事由和左列事

項，具體寫明，呈總督府許可。 

一、祭神、靈代及社號 

二、建設位置 

三、建物、敷地及圖面、坪數並周圍的狀況….（以下略） 

 

此外，還有一些特殊場合建造的「社」和「遙拜所」，就必須另有法令，作

「特殊」的規定，例如「學校」和「軍隊」內的社或遙拜所，所以也在同年七月

發布相關法令如下（先說到「神社臺帳」的調製）： 

 

【神社及社的相關要件                            大正十二年七月 

總內第四一九○號依命通達 

各地方長官宛】 

一、『神社臺帳』的調製 

（依府令第五十六號規定而來，包括「神社」、「社」、「遙拜所」，都必須於

該年八月三十一日前調製完成，送交總督府） 

二、「社」的處理相關要件 

1. 私宅內的「社」須有外部不能出入的設備，公眾不得參拜，否

則嚴重取締 

2. 學校或軍隊設置的遙拜所或社，只許由兒童、學生、職員並軍

人依遙拜式舉行參拜，不能讓公眾作任何遙拜或參拜的手續。 

3. 如果祭神不明確者，本府可以論處是否適宜。 

4. 不可奉祀的神有大黑天、辨財天、托枳尼天等印度神之類。信

仰大國主命、市杵島姬命、倉稻魂命，依府令第五十七號建立

的「社」就沒關係。 

5. 「社」的建築需儉樸，不可用神明造、大社造、流造等樣式；

要依不同的祭神採用八幡造、權現造、祇園造等。但建築物都

必須是不加彩色的白木造……（以下略） 

    以上法令，關於臺灣地區的神社興建所規範的範圍和內容，若仔細觀察就不

難明白，所有與「神道信仰」有關的建築，不論是「神社」或「社」，甚至「遙

拜所」，都納入「國家」的「一元」管理之下了，這和一般自發性的民間信仰所

興建的寺廟比較之下，是多麼的不同。不只「建築物」的「大小」，神社社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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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建築物」的「類型」、神社的祭神（祭祀對象）、神社的「顏色」、神社的收

入與維持、都由殖民政府發布法令，統一管理；甚至連下一段要討論的「神社及

社」的「選址」和「經營」的相關法令，也都在大正十三年快快發布，一併規範

了。 

 

（五）、神社選址與經營 

    前述法令，都還沒有真正觸及神社內部空間的規範，殖民政府為了營造『神

社』的『高大、廣闊、森嚴、壯麗』，讓參拜者遠遠就感覺『神域』裡的『神社』，

是比較優越的，是臺灣島民祭祀的廟宇全然無法與之相比的，好在「同化」的政

策中，要求臺灣島民進行『神社崇敬』時比較不會受到排斥，所以到了大正十三

年，對於神社內部空間規範相關的法令正式頒布，其中還包括原住民地區的社祠

名稱的規範： 

 

【神社及社處理的相關要件                  大正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總內第一一三二號總務長官依命通達 

各州知事、廳長宛】 

  為振作神祇崇敬的淳俗，涵養國民道德，這在思想善導上，是非常重要的事。

為加強神社的祭祀，特別要注意以前發布的大正十二年府令第五十六號和五十七

號、同年訓令的第九十一號及總內第四一九○號，要根據這些法令加以貫徹，附

件即期使神社經營萬無遺憾。近來各地有不經任何手續，也不考慮將來問題而濫

設的「社」，這對神社行政會帶來麻煩，因此希望一掃未提申請就濫設的惡弊。 

          附件 

一、神社或社創設的地點要遠離原來就有的市街地，選址時不必顧慮參拜的不

便，只要留意選定可以成為公眾參拜的位置。 

二、社域要選定清靜地，不論是高地或是平地，只要在社域的周圍栽培常盤木，

以便他日能成為森嚴的社域。 

三、創設社的地方，如果將來有維持上的困難，就不許可創立。 

四、雖然在內地御靈可以用神符、劍、畫像等代替，但是在本島可以用神鏡充用。 

五、建築社殿應避免一時的，要營造永久的。 

六、社的崇敬者增加後，社殿及其他的設備要確實維持，且要好好的去作神社的

各樣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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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於蕃地的神社或社也准用神社或社的相關府令。 

八、為了以蕃地撫育為目的，而由官廳直接經營的社，則不需任何手續，但經營

者須在設立社之後，必須立刻調製社的帳，把副本送本府內務局。 

九、依前二號而調製的帳，帳番號的前頭要寫上紅色的「蕃」字，以作區別。 

十、在蕃地現在稱為神社的，若不根據大正十二年第五十六號府令，就不能用現

今的神社號。 

十一、第七號和第八號的「社」這個字，容易和蕃社的「社」字混雜，所以用「祠」

字，讀作「ヤシロ 」。 

十二、在蕃地已設的社，在要來的六月十日前，要將調製好的帳送到本府內務局。 

 

到了昭和十年（1935），關於「神社」建造的「方位」，都出現統一規範，今

只列其中第一條如下，其餘留待下一章，探討臺灣地區神社興建的「軸線」與「方

位」時再討論： 

【神社創建有關要件，昭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文社第六五四號的文教局長

通牒】第一條  當選定境內地時，盡量留意本殿要面向南方。 

 

（六）、『一街庄一社』的規範 

到了昭和年間，「神社崇敬」是「同化」的重要政策，藉著 1932年的部落振

興與社會教化運動而落實在各郡是街庄，神社與社在全島的興建加快，尤其是在

臺灣東部（興建的速度和數量，請參考本章後面的分析）和「蕃地」，，有鑑於

此，於是在昭和九年（1934）九月十八日頒布文社第五○四號「神社建設要項相

關要件」，以防止神社及社祠的濫設，並且強力規範『一街庄一社』，主要目標 是

「神社」部分，該號內容如下： 

 

【神社建設要項相關要件                      昭和九年九月十八日 

文社第五○四號文教局長通牒 

                                                各州知事、廳長】 

近來常在各州聽到神社建立的輿論，以後想要新建神社，大體需要左列要項

作為最低標準來計劃，此外，本要項□頁要分送各郡役所、街庄役場、教化委員，

會送其他幾頁給適當的單位，以促進神社建立的機運，此為通牒。 

補充說明：現在蕃地以外要新建神社，不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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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社建設要項 

一、要旨：在全島樞要地區建設神社，使島民有敬神崇祖、報本返始之誠，使神

社能兼作社會教化的中心。 

二、布置：在各街庄創建神社。 

          一街庄一社，不可濫設。 

    未置街庄的地域，以前二項為準則。 

三、設備：社域    四、五千坪以上 

          建物    （略） 

          境內    境內必須植林，育成鎮守之森嚴氣氛……（以下略） 

 

（七）、攝社或末社的規範 

對於「神社」作了規範之後，對於與「神社」相關的「攝社」和「末社」也

給予規範： 

 

1.【神社建設要項緩建的相關要件             昭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文社二七九號之一文教局長回報 

臺北州知事宛】 

……根據地方實際狀況的不同，很難依照昭和九年九月十八日文社第五○四號神

社建設要項的標準，可多少縮減各地的規模來建設，若無問題，即依各地方的實

力來指導。                  記 

一、把「社」當成一種實質上的神社來建設方可，要解決沒有奉祀神職或神社濫

設的弊害，這必須考慮專業神職的缺，和島民資質的現狀。 

二、依據以往的經驗，建設了「社」的地方，反而出現神社營造機運緩慢的傾向。 

三、依本島民眾的性向來看，把神社齋祀弄得很隨便，這和莊麗的寺廟對照，結

果可以看出其違反了敬神思想的普及。 

 

2.【攝社或末社的創立、再興、移轉、廢止或合併的相關要件 

昭和十三年三月十六日 

文社七○之一文教局長通牒 

各州知事、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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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略）；二、（略） 

三、位置及周圍的狀況 

四、境內地坪數 

五、社殿其他的工作物之圖面、配置圖及設計書…..（以下略） 

 

3.【攝社或末社的相關要件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日 

文教局長通牒】 

……攝社或末社，本殿（二坪程度）、社域（四千坪程度）…… 

 

 

二、部落振興、社會教化運動與神社之關係 

在小林躋造尚未就任臺灣總督，皇民化運動尚未開始時，正如前段開頭所

述，神社對島民教化，已經扮演重要角色。 

到了昭和九年三月一日，府議決定頒布：『臺灣社會教化要綱』，其指導精神

是： 

一、圖皇國精神的徹底，努力國民意識的強化 

1. 恪遵歷代的聖訓，培養至誠報國的觀念 

2. 確認皇國體的精華 

3. 流露皇國的歷史，國民精神之感得 

4. 體得神社崇敬之本義…… 

其教化設施是： 

一、神社崇敬 

1. 神社為地方教化的中心 

2. 普及神宮大麻的奉齋…… 

 

臺灣的社會教育，成了總督府正式頒訂實施的政策，各地郡市街庄都必須積

極奉行，而各地郡市街庄後來逐年都刊行的『社會教育施設概況』報告書中，也

都把『神社崇敬』當成第一要項8。當各地都必須切實奉行『社會教育』時，『神

                                                
8 昭和十一年以後的各街庄役場出版之「社會教化概要」，都把『神社尊崇』列為最重要項目，

例如昭和十一年基隆市役所發行的「基隆市社會教育教化設施概況」中社會教育主管事務第一

項就是『神社尊崇』、同年新竹郡香山庄役場出版的「新竹郡社會教化概要」之神社參拜、昭

和十四年西屯庄教化聯合會出版的「大屯郡西屯區社會教化設施概況」，包括西屯庄、潮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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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地位就更被提升，真正成為各地地方教化的中心了。 

 

    臺灣總督府於 1943 年刊行的『臺灣的社會教育』一書中記載到『本島社會

教育的狀況』時，如此說明：『 

（一）、本島社會教育的重點 

本島社會教育是相當堅實發達，島民的皇民意識也非常顯著的高揚起來，雖

然是這樣，但是現在了解國語的人只不過 58﹪，剩下的人依然都還沒有完全接

受到國民的任何教養。現在我國依據肇國以來的皇謨精神，要以八紘一宇9的大

精神來建設大東亞新秩序，這是帝國不會改變的國策。支那事變已發展為大東亞

戰爭，一億國民要共體時艱，邁向高度國防國家體制的確立。在這樣的一個時候，

要讓全島民都能夠真正有身為皇國民的自覺，並且能夠在職場上奉公職守；在國

土防衛上，透過所有的生活面，都要讓他們達到增強戰力，這是本島社會教育所

被賦予的使命，不能不說是非常重要的。』（臺灣總督府，1943：7） 

    至於『部落振興』，也是把『神社中心主義』當成敬神思想養成最重要的項

目，今舉一例為証說明之： 

『…….六、報國自治振興會的施設概況 

….1.敬神思想的養成 

    ィ.神社中心主義的啟培 

       ….郡下農村部落於聚會時必行皇居遙拜和北門神社遙拜，勵行神社中心 

主義的訓練。……                                             』10 

 

綜合以上觀之，從小林躋造任臺灣總督以來，不但是皇民化運動、社會教育、

部落振興運動等之間有極密切的關係，國家神道之『神社崇敬』成為最重要的教

化工具，『神社』從島民教化的場所，提升為地方教化的中心，於是臺灣各地神

社的興建就成為殖民政府迫切的需要。 

                                                                                                                                       
新會、何厝共進會、下石碑喚醒會都明列祝祭日和初一、十五需『神社參拜』。……等皆是。 

9 渡邊澤之介（1940）於《部落振興團體研究會發表要項》中說明八紘一宇的精神和皇民化的關
係時，如此寫道：『「八紘一宇」就是四面八方都是一個世界，這是日本統一世界之口號的聖旨

宣明，不用說本島領有的大精神，就是要恢弘我國八紘一宇這一個偉大的理想，奉體聖旨，使

島民真正的貫徹做為皇國民的本質，對帝國國運的進展有貢獻，扶翼皇運，應該要使本島人成

為這樣忠良有為的臣民。以確固不動的統治精神為基準，充分地認識它的特殊性使所有島民的

生活都能夠達到徹底的皇民化。』（渡邊澤之介，1940，《部落振興團體研究會發表要項》，臺
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附錄之〈教化關係和部落振興團體〉，鳳山郡役所，頁 27。 

10 北門郡役所發行（1939），《部落振興研究會發表要項》，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印刷，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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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社』怎樣被作為教化的場所，其重要性如何？從《臺灣統治史》（1935）

中的這一段文字，多少可以推知一二：『神社和島民教化有非常重大的關係，既

含有敬神思想的涵養普及，又可以馴致忠君愛國的精神。隨著近來教育的普及和

社會文化的進展，神社崇敬的觀念也逐漸與年俱增，為喚起這個美好的風氣，不

論尚在學校受教育的人，或屬於知識階級的人士，都相率加入神社的參拜，島民

的參拜者也逐年增加，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在此書出版時，臺灣島尚未進入

『皇民化運動』時期，『神社』參拜在臺灣島民教化的過程中已經是扮演重要角

色。 

 

 

三、皇民化運動與神社之關係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戰役開始，小林躋造總督在當年提出皇民化運動，

其皇民化手段之一是宗教信仰的改造，以唯一的神道信仰改造臺灣島民的精神思

想，積極將神道信仰推行全臺，因此在全臺各都市街庄積極建造神社，希望以神

社崇敬取代臺灣島民的舊有信仰，配合在 1934 年時已經有「一街庄一神社」和

「神社中心」的宗教政策，這是國家神道發揮到極致的時期。『神社』被利用為

推廣侵略思想與軍國主義的教化場所。在當時『社會教育』成為『皇民化運動』

的主體。在前一章文獻探討中提及江間常吉在《皇民化運動》（1939）一書，對

於臺灣島民的皇民化運動，成敗與否關鍵全在於『宗教信仰—日本神道』：  

 

「古今東西的宗教雖多，但是可以達到成為皇民使命的宗教只有

一個，這是什麼宗教呢？佛教、基督教、回教、儒教？都不是！只有

唯神的日本神道才可以達到。只有採神社崇敬之形態展開的唯神的神

道才是。因此在本島的皇民化運動中，比任何宗教要更先教給島民的，

應該就是日本神道。島民也應在信奉舊慣宗教或外來宗教的信仰之

前，首先就該確立這屬於皇民宗教的日本神道的信仰，要努力。 

……為了本島真正能成為皇國，而要盡心於皇民化運動的完成。

若要如此，那麼首先就該教給島民真正純正日本神道的信仰，非得如

此不可。再具體一點來說，就是以神社信仰為主軸的信仰為基礎，宣

揚唯神的大道，作為現御神的背光，就是光輝的天神，是我等皇民靈

魂的主宰，而對於活躍的地神的正確信仰，則要予以扶植，使島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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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的深處，甦醒為真正的皇民，要這樣子去鍛鍊他們。」11 

 

在同一書裡，作者舉數個比較積極實行皇民化運動的街庄部落為範例，並稱

之為「優良部落的模範事例」，以鼓勵皇民畫在各街庄部落的進行，例如：臺北

州七星郡士林街部落，臺中州北斗郡田尾庄三十張犁部落等。 

    此外，鳳山郡役所也於 1940年出版《部落振興團體研究會發表要項》，說明

鳳山郡的皇民化運動與神社崇敬之間的密切關係： 

『部落振興團體研究會發表要項： 

第一章  皇民化的徹底 

第一節  敬神觀念的涵養 

…昭和十年七月三十一日執行鳳山神社的鎮座祭，成為郡民努力

涵養敬神觀念的中心，……（以下略） 

第三章  國民精神的發揚 

一、祈願祭、奉告祭的執行 

              神衹崇敬、神社中心主義的氣氛漸漸釀成的時候，我們特別希望

能夠徹底做到以下事項： 

1.要讓大家認識到神社的各種祭祀與國民生活是不可分的， 

2.盛大的舉行祈年祭、並要讓他們很深刻地認識神嘗祭的意義， 

3.氏子、氏神、御初穗的觀念的普及要徹底（御初穗就是在神道裡

面，每一年第一個收成的稻穗，要拿來祭神……（以下略）12 

 

    「皇民化」運動究竟對於臺灣各地的神社興建速度與地點有什麼影響呢？因

著「皇民化」和小林躋造總督有密切關係，我們要先了解臺灣歷任總督在其任內，

神社興建的數量和地點到底如何。  

 

表 3-2-2 裡面可以得知，神社與社祠的積極興建，始於中川健藏總督

（1932.05.27 上任），「神社」增加最多的時間，果然是在積極實行皇民化的小林

躋造總督任內（1936.09.02上任），而「社祠」的建造也到達巔峰。但是到了長谷

川清總督時（1940.11.28 上任）神社與社祠的興建明顯已經銳減；及至末任總督

安藤利吉時（1944. 12. 30上任），完全沒有神社和社祠的興建與鎮座了，因為在

                                                
11 江間常吉（1939），《皇民化運動》，臺灣駐在內地記者協會出版。 
12鳳山郡役所（1940），《部落振興團體研究會發表要項》，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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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從中國大陸到南洋地區，甚至太平洋，戰爭烽火四起，在臺灣已經無力

建造神社矣。 

 
表 3-2-2  日本治臺時期各臺灣總督任內神社鎮座數目一覽表（含神社和社祠） 

總督名 文武官 神社 神社＋
社祠 

總督名 文武官 神社 神 社 ＋

社祠 

1.樺山資紀 武官 0 0 11.上山 滿之進 文官 1 23 

2.桂  太郎 武官 0 0 12.川村竹治 文官 2 6 

3.乃木希典 武官 1 2 13.石塚英藏 文官 1 14 

4.兒玉  源太郎 武官 1 3 14.太田政弘 文官 1 10 

5.佐久間 左馬太 武官 7 11 15.南    弘 文官 0 0 

6.安東貞美 武官 5 9 16.中川健藏 文官 10 42 

7.明石  元二郎 武官 3 4 17.小林躋造 武官 24 39 

8.田    健治郎 文官 0 9 18.長谷川  清 武官 9 11 

9.內田嘉吉 文官 2 7 19.安藤利吉 武官 0 0 

10.伊澤 多喜男 文官 1 6 合計  68 196 
＊本表僅就有鎮座時間表之神社與社祠作統計 
     
    至於在臺灣的神社興建最多的兩個總督任內，神社與社祠的興建地點分布如

何呢？圖 3-2-1為中川健藏在任期間，神社興建的分布地點，圖 3-2-2則是在他任

內所有的神社與社祠之興建分布地點；圖 3-2-3則是小林躋造總督在任其間的神

社興建分布地點，圖 3-2-4包含在他任內所有的神社和社祠之興建地點。 

 

    在中川總督上任之前，「神社」的興建數量才 25個，主要是在北部、中部，

到了中川任內的 10 個「神社」興建，明顯已經擴散到南部，且以南部為主，而

小林躋造任內的 24個「神社」興建，北、中、南都有，花東地區則無，這和 1934

年的「一街庄一神社」的政策的確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至於「社祠」的興建，大多是在西部丘陵和高山地區和東部的縱谷和沿海地

區的「蕃地」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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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中川健藏總督時期，神社興建     圖 3-2-2  中川健藏總督時期，全部神社 

的分布地點                             與社祠的分布地點 

 

   

圖 3-2-3  小林躋造總督時期，神社興建     圖 3-2-4  小林躋造總督時期，全部神社 

的分布地點                             與社祠的分布地點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96

四、臺灣各地神社與社祠的興建、空間分布與擴展 

到 1945 年日本投降為止，在臺灣各地興建的神社情形如何？當時全臺已列

格之神社數目，確定為 68所（見圖 3-1-5），其中臺北稻荷神社在 1937年改列為

國家神道系統之鄉社，由官方贊助祭典經費；基隆金刀比羅社、高雄金刀比羅社

也各於 1915、1920 年加祀國家神道之祭神，而成為民間信仰結合國家神道的地

方神社。此外，未列格之神社13（稱為「攝社」、「末社」、「社」14），則各文獻與

出版品的數目則頗不一致，但也都超過 120所。本研究中，攝末社與遙拜所暫不

列入探討，資料不足的社亦不列入，所以社的數目暫得 127所。 

 

自 1895年日本據臺至 1945年日本投降期間，大小『神社』與『社祠』的興

建總共超過 200多處，該以何種年距觀察『神社』與『社祠』的興建速度方為最

佳？因此本文嘗試以前段小林躋造任期內神社興建數量最多，而長谷川清總督任

內時，神社建造數量就快速減少，其時間大約都是 5年，來作為分期的依據，來

觀察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的『神社』與『社祠』興建過程（表 3-2-3）。 

 

從表中的數字看來確實可以發現『神社』增加最多的時期正是在 1936 ~1940

期間，此期正值蘆溝橋事變，日本的侵略戰爭如火如荼展開，加上小林躋造在

1936年激進的『皇民化政策』推波助瀾，『神社』興建的果然快速增加。而 1941-1945

年間『神社』的興建數目果然明顯減少，只建了 8處。 

 

倘若將（表 3-2-3）的年距分期製成分布圖，以觀察『神社』和『社祠』建

造的分布地（圖 3-2-6）~（圖 3-2-15），1926- 1935年的這 10年當中，『社』的增

建最多、最迅速，共建了 78處，遠超過『神社』的總數；其中前期的 1926- 1930

年間，『社』的興建非常明顯偏重在正積極開發的臺灣東部，尤其是仍以原住民 

                                                
13 臺灣總督府在昭和十七年（1942）編的《臺灣事情》中的說明如後：『….。然而我們認為有防
止濫設之弊的必要，遂執行一街庄僅許可一社為限度的方針。本島邊陲各地，沒有神社，以公

眾參拜為目的，所以設有本殿及拜殿，或僅設本殿以奉祀神祇，特別稱為「攝社」、「末社」、「社」，

仍維持神社的標準。……』（頁 91-92） 
14 昭和十二年（1937）六月二十二日，文社二七九號的文，文教局長回報之『神社建設要項緩
建之相關要件』中說明：「根據地方實際狀況的不同，很難依昭和九年九月十八日所附的文社

第五○四號『神社建設要項的標準規劃』的場合，可多少縮減各部的規模來建設，若無問題，

即依據地方的實力來指導，依神社標準來建設。 
    一、社，實質上是一種神社，要以神社的標準來建才可以，要解決沒有奉仕神職或神社濫
設的問題，必須好好考慮專業神職的缺失或島民實質的現狀………（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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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臺灣地區的「神社」分布（不含社祠） 

註：花東的神社除了花蓮港神社和臺東神社之外，佐久間神社為蕃地神社，吉野神社、

豐田神社、林田神社三個都是日本官方移民村的神社。 

 

族為主的「蕃地」以臺東廳最多；而後期的 1931- 1935年間，『社』在花蓮港廳、

臺東廳都增建不少，此外，中央山脈以西近山的內陸地區也明顯開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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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日本據臺期間，神社和社祠增加過程（以每 5年為距計算） 

時間 1895 

  | 

1900 

1901 

  | 

1905 

1906 

  | 

1910 

1911 

  | 

1915 

1916 

  | 

1920 

1921 

  | 

1925 

1926 

  | 

1930 

1931 

  | 

1935 

1936 

  | 

1940 

1941 

  | 

1945 

 合 

 

 計 

神社   1   1   1   9   5   3   4   6  30   8  68 

社祠   3   0   2   3   6  16  39  39  19   1 127 

合計   4   1   3  12  11  19  43  45  49   9 196 

＊本表僅就有鎮座時間表之神社與社祠作統計 

 

    由上表觀察結果，在小林躋造上任臺灣總督之後，臺灣地區的「神社」的建

造和鎮座最為積極，他上任的期間正好是「神社」數量增加最可觀的時期。從每

5 年興建「神社」的分部地區觀察，「神社」主要的分部地區是西部郡市街庄和

宜蘭地區。 

 

  
圖 3-2-6  1986-1900AD神社與社祠的分布       圖 3-2-7  1901-1905AD神社與社祠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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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8  1906-1910AD神社與社祠的分布       圖 3-2-9  1911-1915AD神社與社祠的分布 

 

 

  
 圖 3-2-10  1916-1920AD神社與社祠的分布      圖 3-2-11  1921-1925AD神社與社祠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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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12  1926-1930AD神社與社祠的分布      圖 3-2-13  1931-1935AD神社與社祠的分布 

 

  
 圖 3-2-14  1936-1940AD神社與社祠的分布      圖 3-2-15  1941-1945AD神社與社祠的分布 

 

小「社」和「祠」的增加數量更多，從 1926年之後的幾任總督到中川健藏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101

任內，就迅速擴充，若從圖上看來，這些「社祠」的分布地點有二大特徵，一個 

是在日治時期才大量移民開發、以原住民為主的東部地區，另一個是在高山地區

的原住民區。這些地區的「社祠」，規模大部分都比較小，屬於沒有列格的神社。 

 

總體來看『神社』與『社祠』的分布狀況，『神社』分布重在人口稠密的西

部和北部的平原街庄地區，而『社祠』分布似以在較晚開發的東部地區最密集，

其次是中央山脈以西近山的內陸地區，亦即當時被稱為「蕃地」的邊陲地區。 

 

1923年（大正 12 年）6月 23日總督府發布「社、遙拜所ニ關スル件」時，

臺灣的「社」正在增加（當時的「社」仍以來臺之日本人為其自己的信仰而建造

的，建造場所也以日本人聚居之地為主，之後才迅速增建的原住民部落神社則不

在此限），總督府希望透過此法令，規範並掌握這些「社祠」，但因官方多不支援

「社祠」的祭祀、經濟、經營，但是新建的「社祠」仍持續、快速增加。 

 

1934年，臺灣總督府與所謂中央教化團體連合會的會議中，提出「臺灣社

會教化要綱」15；其後又於臺灣神職會第六屆會議中討論「如何提高崇敬神社之

念，並透過神社達成島民（臺灣）之國民化」。於是總督府文教局提出「一街庄

一社」之建設目標，於 1934年 9月 18日向各州廳發出「神社建設要項ニ關スル

件」通知，內容已於第一章中敘述過，重點就是： 

『主旨：  各街庄創建神社 

          神社以一街庄一社為原則，不准濫設 

  設備：  敷地  四、五千坪以上          』16  

 

    但因「社祠」興建於 1926- 1935年間十分快速，1938年，總督府文教局於「神

社創建ニ關スル件」中再提出有關社的處理方針： 

『  1.禁建新社 

    2.社之所在地若有神社，必須廢除社 

3.興建神社時，該街庄內如已有社之存在，則該社須廢除，或附屬於神社而

                                                
15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社會教化要綱」的指導精神之一，就是『圖求皇國精神的徹底，
努力國民意識的強化』，使島民『體得神社崇敬的本義』，神社就是為此而建的教化設施，『使

神社成為地方教化的中心，使神宮大麻的奉齋得著普及』這是我們企圖要做到的事。（《施政四

十年の臺灣》，昭和十年，頁 103-104。） 
16 大谷保（1943），《現行臺灣社寺法令類纂》，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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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攝社或末社                                                  』 

 

    這二個法令的中心主旨都與「一街庄一社」有關，而實施的結果如何呢？我

們以日治末期的行政區劃分和神社分布的結果來看（表 3-2-4），大都市地區有神

社，街庄卻不可能都有，273個街庄與都市，加上 19個蕃地區，卻只有 68個神

社。若將「社祠」約 130所（圖 3-2-16）也一併在內來看，則共有約 200所，對

「一街庄一社」的政策而言，離目標也仍有一大段距離。更何況表三和表四中實

際的神社分布透露的訊息是，有幾個大都市裏並非「一社」，而是好幾社，蕃地

的社也太密集，致使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這些人口較密集

的地區，反而許多街庄根本沒有神社或社祠的建立，在 273個都市街庄和 20個

郡裡的蕃地之中，真正只有 89個街庄和都市和 15郡的蕃地，有神社和社的分布，

大約只達到「一街庄一社」政策目標的 1/3而已（見表 3-2-5）。 

 

表 3-2-4  日治末期臺灣行政區域劃分與「神社」與「社祠」分布 

州 市、郡 街、庄 神社名稱 

臺北市 臺灣神社（官幣大社）、臺北稻荷社（鄉社）、建功神

社（無格社）、臺灣護國神社（無格社）、大安稻荷社

（社祠）、北投社（社祠）、臺北天滿宮社（社祠）、圓

山水神社（社祠）、士林芝山岩社（社祠）、七星稻荷

社（社祠） 

基隆市 基隆神社（縣社）、末廣稻荷社（社祠）、基隆天滿宮

社（社祠）、惠美須社（社祠）、鼻子頭社（社祠） 

宜蘭市  

士林街  

北投街  

汐止街 汐止神社（無格社） 

七星郡 

 

 

 內湖庄  

淡水街 淡水神社（無格社）、淡水稻荷社（社祠） 

八里庄  

三芝庄  

淡水郡 

 

 

 石門庄  

瑞芳街 瑞芳神社（無格社）、金瓜石社（社祠）、瑞芳社（社

祠）、侯硐神社（社祠） 

萬里庄 崁腳山社（社祠） 

臺北州 

 

 

 

 

 

 

 

 

 

 

 

 

 

 

 

 

 

 

 

基隆郡 

 

 

 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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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堵庄  

貢寮庄  

 

 

 雙溪庄  

礁溪庄  

頭圍庄  

壯圍庄  

宜蘭郡 

 

 

 員山庄 宜蘭神社（縣社） 

羅東街 羅東神社（無格社） 

五結庄 二結稻荷社（社祠） 

冬山庄  

三星庄  

羅東郡 

 

 

 

 蕃地 加羅山社（社祠）、シキクン祠（社祠）、濁水祠（社

祠） 

蘇澳街 蘇澳神社（無格社）、蘇澳金刀比羅社（社祠）、南澳

祠（社祠） 

蘇澳郡 

 

蕃地 東澳祠（社祠）、カンケイ祠（社祠） 

新店庄 文山神社（無格社） 

深坑庄  

石碇庄  

坪林庄  

文山郡 

 

 

 

 蕃地 ウライ祠（社祠） 

板橋街  

鶯歌街  

三峽街  

中和庄 海山神社（鄉社） 

海山郡 

 

 

 

 土城庄  

新莊街 新莊神社（鄉社） 

五股庄  

鷺洲庄  

 

 

 

 

 

 

 

 

 

 

 

 

 

 

 

 

 

 

 

 

 

 

 

 

 

 

 
新莊郡 

 

 

 林口庄  

新竹市 新竹神社（國幣小社）、新竹州刑務所神社 

關西街  

新埔街  

竹北庄  

湖口庄  

新竹郡 

 

 

 

 紅毛庄  

新竹州 

 

 

 

 

 

 中壢郡 中壢街 中壢神社（無格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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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梅街  

平鎮庄  

觀音庄  

 

 

 

 新屋庄  

桃園街 桃園神社（縣社）、豐滿社（社祠） 

蘆竹庄  

龜山庄  

大園庄  

桃園郡 

 

 

 

 八塊庄  

大溪街 大溪社（社祠） 

龍潭庄  

大溪郡 

蕃地 角板山祠（社祠）、カウボ祠（社祠）、ガオガン祠（社

祠） 

竹東街 竹東神社（無格社）、山神社（社祠） 

橫山庄  

芎林庄  

北埔庄  

峨眉庄  

寶山庄  

竹東郡 

 

 

 

 

 

 蕃地 十八兒祠（社祠）、尖石祠（社祠） 

竹南街 竹南神社（無格社） 

頭分庄 頭份神社（無格社） 

三灣庄  

後龍庄  

造橋庄  

南庄  

竹南郡 

 

 

 

 

 

 蕃地 大湳祠（社祠） 

苗栗街 苗栗神社（縣社）、苗栗稻荷社（社祠） 

苑裡街  

頭屋庄  

公館庄  

銅鑼庄  

三叉庄  

通霄庄 通霄神社（無格社） 

苗栗郡 

 

 

 

 

 

 

 四湖庄  

大湖庄 大湖神社（無格社） 

 

 

 

 

 

 

 

 

 

 

 

 

 

 

 

 

 

 

 

 

 

 

 

 

 

 

 

 

 

 

 

 

 

 

 

 

 大湖郡 

 獅潭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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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蘭庄    

 蕃地  

臺中市 臺中神社（國幣小社）、臺中稻荷社（社祠） 

彰化市 彰化神社（鄉社） 

大里庄  

霧峰庄  

大平庄  

北屯庄  

西屯庄  

南屯庄  

大屯郡 

 

 

 

 

 

烏日庄 烏日社（社祠） 

豐原街 豐原神社（鄉社） 

潭子庄  

神岡庄  

大雅庄  

豐原郡 

 

 

 

 內埔庄 月眉社（社祠） 

東勢街 東勢神社（無格社） 

石岡庄  

新社庄 大南八幡社（社祠） 

東勢郡 

 

 

蕃地 

 

八仙山社（社祠）、次高社（社祠）、久良栖祠（社祠）、

埋伏坪祠（社） 

清水街 清水神社（鄉社） 

梧棲街  

大甲街  

沙鹿街 沙鹿社（社祠） 

外埔庄  

大安庄  

龍井庄  

大甲郡 

 

 

 

 

 

 

 大肚庄  

和美街 金刀比羅社（社祠） 

鹿港街  

線西庄  

秀水庄 秀水神社（無格社） 

花壇庄  

芬園庄  

彰化郡 

 

 

 

 

 

 福興庄 鹿港神社（無格社） 

臺中州 

 

 

 

 

 

 

 

 

 

 

 

 

 

 

 

 

 

 

 

 

 

 

 

 

 

 

 

 

 

 

 

 

 

 

員林郡 員林街 員林神社（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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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湖街  

田中庄 田中神社（無格社） 

大村庄  

溪湖庄  

坡心庄  

永靖庄  

社頭庄  

 

 

 

 

 

 

 

 二水庄  

北斗街 北斗神社（鄉社） 

田尾庄  

溪州庄  

埤頭庄  

二林庄  

沙山庄  

大城庄  

北斗郡 

 

 

 

 

 

 

 竹塘庄  

南投街 南投神社（鄉社）、南投稻荷社（社祠）、南投社（社

祠） 

草屯街  

名間庄  

南投郡 

 

 

 

中寮庄  

集集街 新高社（社祠） 

魚池庄 魚池神社（無格社）日月潭玉島社（社祠）、 

新高郡 

 

 

 

蕃地 

 

霧ケ岡社（社祠）、川中島社祠（社祠）、新高祠（社

祠）、西山神祠（社祠） 

埔里街 能高神社（鄉社）、能高社（社祠）、埔里社（遙拜所） 

國姓庄  

能高郡 

 

 蕃地  

竹山庄 竹山神社（鄉社） 

             

 

 

 

 

 

 

 

 

 

 

 

 

 

 

 

 

竹山郡 

 鹿谷庄  

臺南市 

 

臺南神社（官幣中社）、開山神社（縣社）、新町稻荷

社（社祠）、臺南州刑務所神社 

嘉義市 嘉義神社（國幣小社） 

安順庄  

仁德庄  

永康庄 三坎店社（社祠）、虎山社（車路墘社）（社祠） 

臺南州 

 

 

 

 

 

 

新豐郡 

 

 

 歸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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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庄   

 龍崎庄  

新化街 新化神社（無格社）、新化社（社祠） 

善化街 灣里社（社祠） 

安定庄  

新市庄  

山上庄  

左鎮庄  

玉井庄 玉井社（社祠） 

楠西庄  

新化郡 

 

 

 

 

 

 

 

 南化庄  

麻豆街 曾文神社（鄉社）、總爺社（社祠） 

下營庄  

六甲庄  

官田庄  

曾文郡 

 

 

 

 大內庄  

佳里街 北門神社（鄉社） 

西港庄  

七股庄  

將軍庄  

學甲庄  

北門郡 

 

 

 

 

 北門庄  

新營街 新營神社（鄉社） 

鹽水街  

白河街  

柳營庄  

後壁庄  

新營郡 

 

 

 

 

 蕃社庄  

大林街 大林金刀比羅社（社祠） 

民雄庄  

竹崎庄  

新巷庄  

溪口庄  

水上庄 南靖神社（無格社） 

中埔庄  

大埔庄  

 

 

 

 

 

 

 

 

 

 

 

 

 

 

 

 

 

 

 

 

 

 

 

 

 

 

 

 

 

 

 

 

 

 

 

 

 

 

嘉義郡 

 

 

 

 

 

 

 

 番路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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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梅庄   

蕃地 

 

 

阿里山神社（無格社）、タツパン祠（社祠）、トフヤ

祠（社祠）、ララチ祠（社祠）、ララウヤ祠（社祠）、

ニヤウチナ祠（社祠）、サヒキ祠（社祠） 

斗六街 斗六神社（無格社）、林內神社（無格社）、大崙社（社

祠） 

斗南街  

古坑庄  

莿桐庄  

斗六郡 

 

 

 

 

 大埤庄  

虎尾街 五間厝神社（無格社） 

西螺街  

土庫街  

二崙庄  

崙背庄  

虎尾郡 

 

 

 

 

 海口庄  

北港街 北港神社（鄉社） 

元長庄  

四湖庄  

口湖庄  

北港郡 

 

 

 

 水林庄  

朴子街 東石神社（鄉社） 

六腳庄  

東石庄  

布袋庄  

鹿草庄  

太保庄  

 

 

 

 

 

 

 

 

 

 

 

 

 

 

 

 

 

 

 

 

東石郡 

 

 

 

 

 

 義竹庄  

高雄市 高雄神社（縣社） 

屏東市 阿緱神社（縣社）、末廣稻荷社（社祠）、海豐產土社

（社祠） 

岡山街 岡山神社（鄉社）、橋子頭社（社祠） 

彌陀庄  

路竹庄  

湖內庄  

阿蓮庄  

高雄州 

 

 

 

 

 

 

 

 

岡山郡 

 

 

 

 

 燕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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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寮庄  

鳳山街 鳳山神社（鄉社） 

小港庄 後壁林社（社祠） 

林園庄  

大寮庄  

大樹庄  

鳥松庄  

鳳山郡 

 

 

 

 

 

 仁武庄  

旗山街 旗山神社（無格社）、水天社（社祠）、旗尾社（社祠） 

美濃街  

六龜庄 六龜天滿祠（社祠） 

杉林庄  

甲仙庄  

內門庄  

旗山郡 

 

 

 

 

 

 

 

蕃地  

高樹庄  

里港庄 里港神社（無格社） 

九塊庄  

長興庄  

鹽埔庄  

屏東郡 

 

 

 

 

 蕃地 北大武山社（社祠） 

潮州街 潮州神社（鄉社） 

萬巒庄  

內埔庄  

竹田庄  

新埤庄  

枋寮庄  

枋山庄  

潮州郡 

 

 

 

 

 

 

 蕃 地  

東港街 東港神社（鄉社） 

新園庄  

佳冬庄 佳冬神社（無格社） 

琉球庄  

萬丹庄  

 

 

 

 

 

 

 

 

 

 

 

 

 

 

 

 

 

 

 

 

 

 

 

 

 

 

 

 

 

 

 

 

 

 

 

 

東港郡 

 

 

 

 

 林邊庄 溪州社（社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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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街 恆春神社（無格社）、鵝鸞鼻社（社祠）、恆春社（社

祠） 

車城庄  

滿州庄  

 

 

 

 

恆春郡 

蕃地  

臺東街 臺東神社（縣社）、臺東稻荷社（社祠）、加路蘭祠（社

祠） 

卑南庄 

 

射馬干祠（社祠）、知本祠（社祠）、北絲鬮社（社祠）、

卑南祠（社祠）呂家祠（社祠）、旭社（社祠） 

太麻里

庄 

太麻里祠（社祠）、虷子崙祠（社祠） 

火燒島

庄 

 

大武庄 大武社（社祠）、大鳥社（社祠）、大竹高祠（社祠） 

臺東郡 

 

 

 

 

 

蕃地 大南社（社祠）、カラタラン祠（社祠） 

關山庄 里壟社（社祠） 

池上庄 池上祠（社祠） 

鹿野庄 鹿野村社（社祠）、雷公火祠（社祠）、大原祠（社祠） 

關山郡 

 

 

 蕃地 德高祠（社祠） 

新港庄 

 

 

都鑾祠（社祠）、馬武窟祠（社祠）、嘎勞吧灣社（社

祠）、成廣澳祠（社祠）、鹽濱祠（社祠）、高原祠（社

祠）、都歷祠（社祠）、小濱祠（社祠）、大濱祠（社祠）、

新港祠（社祠）、大馬祠（社祠） 

臺東廳 

 

 

 

 

 

 

 

 

 

 

 

 

新港郡 

 

 

 

 長濱庄 

 

沙汝灣祠（社祠）、加走灣祠（社祠）、姑子律祠（社）、

石寧埔祠（社祠）、長濱祠（社祠）、三間屋祠（社祠）、

樟原祠（社祠） 

花蓮港市 花蓮港神社（縣社） 

吉野庄 吉野神社（無格社） 

壽庄 豐田神社（無格社） 

研海庄 高砂社（社祠）、新城社（社祠） 

花蓮郡 

 

 

 蕃地 佐久間神社（無格社）、銅門祠（社祠）、カラウン祠

（社祠） 

鳳林街 林田神社（無格社） 

瑞穗庄 瑞穗祠（社祠）、拔子社（社祠） 

新社庄 大港口祠（社祠） 

鳳林郡 

 

 

 蕃地 タカハン祠（社祠）、太巴塱祠（社祠） 

花蓮港

廳 

 

 

 

 

 

 

 

 

 玉里郡 玉里街 玉里社（社祠）、織羅社（社祠）、觀音山社（社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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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里庄    

 蕃地 太平祠（社祠） 

馬公街 澎湖神社（縣社） 

湖西庄  

白沙庄  

馬公支

廳 

 

 西嶼庄  

澎湖廳 

 

 

 

 望安支

廳 

望安庄  

 
 

表 3-2-5  各州廳之中，有「神社」與「社祠」分布的都市、街、庄、蕃地 

州、廳 行政區劃數 有神社分布之行政區數 

臺北州 3市（9郡）11街 25庄（3郡有蕃地） 2市（9郡）6街 5庄（3郡的蕃地有社祠） 

新竹州 1市（8郡）10街 30庄（4郡有蕃地） 1市（7郡）6街 3庄（3郡的蕃地有社祠） 

臺中州 2市（11郡）15街 42庄（3郡有蕃地） 2市（11郡）10街 8庄（2郡的蕃地有社祠） 

臺南州 2市（10郡）15街 50庄（1郡有蕃地） 2市（10郡）10街 3庄（1郡的蕃地有社祠） 

高雄州 2市（7郡）7街 34庄（4郡有蕃地） 2市（7郡）6街 5庄（1郡的蕃地有社祠） 

花蓮港廳 1市（3郡）2街 6庄（3郡有蕃地） 1市（3郡）2街 5庄（3郡的蕃地有社祠） 

臺東廳 0市（3郡）1街 9庄（2郡有蕃地） 0市（3郡）1街 8庄（2郡的蕃地有社祠） 

澎湖廳 0市（2支廳）1街 4庄（無蕃地） 0市（0支廳）1街 0庄（無蕃地） 

合計 11市（51郡 2支廳）62街 200庄（20郡

有蕃地） 

10市（50郡）42街 37庄（15郡的蕃地有社

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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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6  臺灣各地的神社、社祠分布 

 

 

五、糖業神社的分布 

    日治時期從兒玉總督積極鼓勵日本資本家來臺創設新式製糖所，聘請新渡戶

稻造提出糖業政策，1902年頒布「臺灣糖業獎勵規則」，成立「臨時糖務局」致

力糖業發展之獎勵補助，初時是改良糖廍蓬勃發展。日俄戰後，日本資本家紛紛

來臺投資，1909 年之後，新式大型工廠出現在臺灣，逐漸取代改良糖廍。糖廠

裡較高層的技術性工人和管理人才，多採用日本人，勞動人力和低階技術人才方

由臺人擔任；這些高階層的日人多集中住在製糖所的宿舍裡。日人離鄉背井又住

在製糖所位置所在的鄉間，在精神上極需撫慰，於是會建立神社作為他們精神的

慰藉。 

    到了日治末期的時候，有許多製糖所（糖廠）都興建有神社（參見表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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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神社分布的情形（見圖 3-2-17），以臺中以南的各地製糖所為主，北部和東

部的糖業神社只有宜蘭的二結稻荷社，臺灣的製糖業分布地，在臺中及其以南比

較重要。由糖業神社的鎮座日期，可以瞭解大部分的神社是興建於 1920-1930年

代，共興建了 11處神社，佔全部 20處糖業神社的 55%（在此之前有 4處神社，

在此之後有 5處神社建立）；而 20處糖業神社中，只有五間厝神社和南靖神社列

為無格社，其餘都屬於一般的社祠和遙拜所。 

 

表 3-2-6  日治時期製糖所(糖廠)神社 

神社名稱 社 格 製糖所名稱 鎮座地 鎮座年(月

日) 

南投稻荷社 社 南投製糖所 臺中州南投郡南投街三塊厝 1912(10) 

五間厝神社 無格社 虎尾製糖所 臺南州虎尾郡虎尾街 1916(0525) 

金刀比羅社 社 新高製糖所 臺中州彰化郡和美庄中寮 1916(1010) 

大林金刀比

羅社 

社 大林製糖所 臺南州嘉義郡大林庄大湖 1916(1110) 

二結稻荷社 社 昭和製糖所 臺北州羅東郡五結庄二結 1921(0510) 

大崙社 社 大崙製糖所 臺南州斗六郡斗六街大崙 1923(0630) 

月眉社 社 月眉製糖所 臺中州豐原郡內埔庄月眉 1923(1221) 

南靖神社 無格社 南靖製糖所 臺南州嘉義郡水上庄南靖 1924(1103) 

埔里社 遙拜所 埔里製糖所 臺中州能高郡埔里街 1926(0522) 

烏日社 社 烏日製糖所 臺中州大屯郡烏日庄烏日 1927(1022) 

玉井社 社 玉井製糖所 臺南州新化郡玉井庄玉井 1928(1115) 

後壁林社 社 後壁林製糖所 高雄州鳳山郡小港庄小港 1928(1123) 

灣裡社 社 灣裡製糖所 臺南州新化郡善化庄曾文 1930(1020) 

總爺社 社 總爺製糖所 臺南州曾文郡麻豆街麻豆 1930(1031) 

溪州社 社 東港製糖所 高雄州東港郡林邊庄溪州 1930(1102) 

三崁店社 社 三崁店製糖所 臺南州新豐郡永康庄三崁店 1931(0518) 

橋子頭社 社 橋子頭製糖所 高雄州岡山郡楠梓庄橋子頭 1931(1102) 

沙鹿社 社 沙鹿製糖所 臺中州大甲郡沙鹿庄沙鹿 1932(1210) 

虎山社 社 車路墘製糖所 臺南州新豐郡永康庄牛稠子 1933(0607) 

旗尾社 社 旗尾製糖所 高雄州旗山郡旗山街旗尾 1933(1026) 

＊本表以各州廳之製糖所多寡為排列次序 

＊南投郡管內概況，1939，南投郡役所編，頁 50，言及：大正 12年，南投街三

塊厝的明治製糖南投工場奉仕稻荷社，（此外，大正 14 年，南投街公園內設立

南投社，且郡民尚在計畫建立南投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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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17  糖業神社分布圖 

 

六、屬於國家神道之祭神的神社 

    日治初期臺灣剛開始興建的神社，第一個是「開山神社」，因為鄭成功的母

親是日本人，鄭成功有日人血統而成為臺灣的「開山祖師」，日本殖民政府於是

將其祠廟「開臺聖王廟」改建成「開山神社」，一方面是日本人要藉著這一個神

社抓住臺灣人的心，也期待能減低當時各地烽火的抗日行動，也想合理化日人統

治臺灣的正當性；此外還有另一層重要性，就是期待臺灣人因此接受日本人的「神

社」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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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之後陸續興建的神社，是民間出資興建的民間信仰系統，有 1897 年鎮

座的「臺中稻荷社」（屬社祠）、1898 年鎮座的「金瓜石社」（屬於社祠）、1899

年鎮座的「末廣稻荷社」（屬於社祠）；接著就有 1901年鎮座的--全臺灣最大的

「總鎮守—臺灣神社」。 

    其實「臺灣神社」於 1896 年日本貴族院的第九回帝國會議就通過「以國家

經費於臺灣建立神社」之提案（提案者根案武香，贊成者公爵德川家達等共 43

名），同年 3月 25日眾議院通過「破例在臺灣建立官幣大社臺灣神社」之提案。 

    臺灣神社社地選擇經過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基隆、臺北、臺南進行選

擇，結果選出臺北，第二階段是從臺北選定城外，第三階段選到圓山地區，第四

階段終於選定建在圓山的中西部山腹。17預算達當時的 35 萬 6 千多元，後來的

社域面積超過 15萬坪。 

    臺灣神社的祭神為「大國魂命（おほくにみたまのかみ）、大己貴命（おほ

あなむちのかみ）、少彥名命（すくなびこなのみこと）、征臺而亡的能久親王」

18和「天照大神（あまてらすおほみかみ）」（後者為伊勢神宮系統），這是在臺

灣興建國家神道系統之神社的開始，而「臺灣神社」也因此成為後來臺灣各地興

建神社時遵循的對象，各地方的神社成為臺灣神社的複製，祭祀國家神道系統的

神祇。 

    此後國家神道隨著開發蕃地（沿用日治時期名稱，全文同）而進入山林、原

住民部落和製糖事業。各地方官廳也陸續向總督府提出興建神社的申請，希望能

夠在各州廳所在地奉祀「臺灣神社的分靈」，像臺灣神社守護臺灣，州廳神社也

能守護州廳，於是在總督府的同意之下，開始有「縣社」的興建，「縣社」也成

為國家神道系統的神社19。 

                                                
17 青井  哲人（2000），《神社造營よりみた日本植民地の環境变容に関する研究》，京都大学博

士学位論文，頁 180。 
18 三神的由來：（1）大國魂命：諸國的國魂神，經營國土。為素盞嗚尊的御子，大年神的御子，

《古記事》記載，素盞嗚尊，上世祖國、和韓國經營之神；大年神，五穀播種、功德神。 

（2）大己貴命：國土經營之神，素盞嗚尊的御子，《書記》一書記載，大國主神、亦名大物主神、

亦號「國作大己貴命」、亦曰「葦原醜男」、亦曰「八千戈神」、亦曰「大國魂神」、亦曰「顯國

玉神」，御名七個。《古事記》中有五個名字，《古語拾遺》中有五個名字。 

（3）少彥名命：高皇產靈神之御子。《日本書紀》記載：「高皇產靈神，坐在天祖的神都，……。
少彥名命，形體短小，……」。《日本紀纂疏》記載：「大神，雖形體短小，但氣宇遠大，素來
經營海外的事。….高皇產靈神命令大己貴命兄弟，齊心戮力，同為國土經營」。《古事記》、《日

本書紀》記載：「二神相謀，蘆葦植生，國土固造，因而稱葦原國。」 

（4）三神功績：大國魂命，大地鎮護，其威德內外；大己貴命、少彥名命相繼，皆經營國土，

前者旨在本國，後者旨在外國；臺灣新領土，三神合祀，被稱為「開拓三神」或「造化三神」。

（以上參見臺灣神社社務所編纂（1934），《臺灣神社誌》，頁 3-7） 
19 參見黄士娟（1998），〈日治時期臺灣宗教政策下的神社建築〉，《史聯雜誌》第 33期，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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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殖產事業包括日本移民村、蕃地開發、糖業等，日本官方移民村三個都

在花蓮，吉野村成形於 1910，1912年吉野神社鎮座，豐田村和林田村同時於 1913

年建設，神社同時於 1915 年鎮座，三個神社的祭神都是開拓三神和能久親王，

也是國家神道系統的祭神（雖然吉野村大多為佛教徒，但是這第一處官方移民

村，總督府為了教化這些日本移民，成為農民模範，故建吉野神社20）。 

    製糖所神社 20 處，其中只有二處為「無格社」，一為「五間厝神社」，祭神

和臺灣神社相同，一為「南靖神社」，祭神是天照皇大神和大己貴命，都屬於國

家神道系統。其他 18 處屬於社祠，埔里社、灣裡社、溪州社、三崁店社、橋子

頭社、虎山社、旗尾社都專專奉祀國家神道系統的神祇；其餘社祠大多兼奉祀民

間信仰和國家神道，也有國家神道的色彩；僅有大林金刀比羅社例外，奉祀的是

大物主神、上筒男命、中筒男命、下筒男命。 

    各州廳的蕃地神社，幾乎青一色都是屬於國家神道系統，多是只有奉祀開拓

三神和能久親王，很少數是奉祀能久親王、天照皇大神和豐受大神。 

     

臺灣地區屬於國家系統的神社比例很高的原因是在明治三十三年的時候，內

務大臣 侯爵  西鄉從道於內務省告示第八十一號中提出建立臺灣地區的神社，

並且祭神為國家神道的祭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三神為一柱，征

臺而亡的能久親王為一柱，所以臺灣地區的神社，主要的祭神以這二柱為多；部

分神社的祭神與民間信仰、企業經營有關，但幾乎同時會奉祀國家神道的神祇。  

以此二柱神為主要祭神之「神社」如下（有些神社會加祀天照皇大神，或明

治天皇）：臺灣神社、新竹神社、臺中神社、嘉義神社；宜蘭神社、基隆神社、

臺東神社、花蓮港神社、澎湖神社、桃園神社、苗栗神社；彰化神社、員林神社、

清水神社、北港神社、新營神社、岡山神社、東港神社；瑞芳神社、文山神社、

竹東神社、豐原神社、竹山神社、北斗神社、秀水神社、能高神社、南投神社、

魚池神社、五間厝神社、北門神社、東石神社、曾文神社、斗六神社、林內神社、

鳳山神社、佳冬神社、旗山神社、恆春神社、吉野神社、豐田神社、林田神社，

（其中吉野、豐田、林田為東部日本官方移民村）；而羅東神社祭祀開拓三神和

明治天皇，這一部分共有 42個神社。 

『社祠』祭祀上述二柱神者： 

臺北州：加羅山社、四季祠、烏來祠、濁水祠、南澳祠； 

新竹州：大湳祠、大溪社； 

                                                
20 參見黄士娟前揭書，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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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州：八仙山社、新高祠、川中島社、沙鹿社、霧ケ岡社： 

臺南州：達邦祠、特富野祠、勞勞柴祠、樂野祠、內葉翅祠、沙米其祠； 

高雄州：海豐產土社、鵝鸞鼻社； 

臺東廳：鹿野村社、都鑾祠、馬武窟祠、都歷祠、新港祠、沙汝灣祠、石寧埔祠、

加走灣祠、三間屋祠、姑子律祠、里壟祠、射馬干祠、呂家祠、知本祠、

大南社、北絲鬮社、加路蘭社、卑南祠、大武祠、德高祠、雷公火祠、

加拉大朗祠、成廣澳祠、大竹高祠、鹽濱祠、虷子崙祠、嘎嘮吧灣社、

里都神祠、池上祠； 

花蓮港廳：玉里社、高砂社、瑞穗祠、觀音山社、織羅社、壽社、新城社、太巴

塱祠、拔子社、大觀祠、銅門祠、太平祠、加禮宛祠、大港口祠。共

62社祠。 

 

除了上述的神社與社祠祭祀二柱神之外，有些神社或社祠，雖然沒有完整祭

祀二柱神，卻有祭祀能久親王，例如官幣中社之臺南神社，就單單祭祀能久親王，

因該神社所在地為能久親王故去之處；其他有祭祀能久親王的神社有高雄神社、

阿緱神社、潮州神社、新莊神社、汐止神社、海山神社、淡水神社、蘇澳神社、

通霄神社、中壢神社、頭份神社、竹南神社、大湖神社、東勢神社、田中神社、

鹿港神社、新化神社、里港神社等，若加上祭祀軍魂的有臺灣護國神社、建功神

社 2處，祭祀佐久間左馬太的佐久間神社、祭祀天照皇大神的南靖神社、五間厝

神社、這些都和國家神道有密切關係，此部分共有 24 處神社。社祠部份則有祭

祀能久親王或天照皇大神的社祠有 28個；因此共有 66個神社，90個社祠和國家

神道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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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神社階層與各州廳行政區劃的關聯性 

     

社格最早出現在崇神天皇七年（西元前 91年），當時設有天社、國社，天社

即天神之社，奉祀天神或天神的後裔；國社即地祇之社，奉祀天神後裔之外的所

有創造國土之神。 

之後又有大中小社等區別。大中小社見於大寶律令，大社有伊勢神宮、八幡宮，

中社有賀茂、住吉等，其餘為小社。後來醍醐天皇延喜年間（898-922年）又根

據「延喜式」分為官幣社、國幣社二種。 

    明治於 1871年後社格的制定，5月由太政官佈告，將全國神社分為官社及諸

社。官社分為官幣社、國幣社；諸社分為府社、藩社、縣社及鄉社。官社由神祇

官管轄，神祇官主祭官幣社，地方官主祭國幣社。官、國幣社又分大中小三等。

1872年又設別格官幣社，將忠於皇室的精忠之士和功在國家的功勳之臣，以別

格官幣社表示特別的尊崇。1873年，教部省為決定神社的社格，命令各地方廳 

製作調查書，其中因調查不清而未能列格的神社則為無格社。 

官幣社：國家皇室尊崇之神社，經費和幣帛料由皇室供進，官幣社可分為大中小

官幣社與別格官幣社。 

國幣社：亦為皇室尊崇之神社，而經費與幣帛料則由國庫支出，國幣社可分為大

中小三等。 

府縣社：地方神社中位階最高者，府尊崇之社為府社；各縣尊崇之社為縣社，特

定祭祀時，由府縣供進幣帛神饌。 

鄉社：郡市街庄崇敬之社，特定祭祀時，由郡市街庄供進幣帛神饌。 

村社：市村町崇敬之社，特定祭祀時，由市村町供進幣帛神饌。21 

    將全國神社納入一元支配措施中，在神道歷史中，前所未有；神官任職亦改

世襲而為國家任命。 

 

日據末期，戰爭吃緊，神社營建困難，於是神社社格的「昇格」成為「神社

中心說」的最後一張王牌（蔡錦堂，1992a），於是臺灣的神社有一部份經過昇格

後，到了 1945年時，可以社格分成以下 6類： 

官幣大社：臺灣神社 

官幣中社：臺南神社 

                                                
21 參見國學院大學日本文化研究編集（1999），《神道事典》，東京：弘文堂，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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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幣小社：新竹、臺中、嘉義神社 

縣社：基隆、宜蘭、桃園、苗栗、開山、高雄、阿緱、臺東、花蓮港、澎湖 

鄉社：新莊、海山、清水、豐原、彰化、北斗、竹山、能高、南投、員林、北港、 

東石、北門、新營、曾文、岡山、鳳山、潮州、東港、臺北稻荷神社 

無格社：建功神社等 43社 

 

    因為神社社格制度，就是一種階層制度22，所以各州廳下的各級神社，自然

會形成一種階層的分布。今將各州廳的「神社」、「社祠」的階層說明如下： 

（一）、臺北州的神社與社祠中，最高階層的『神社』為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在

臺北州的州廳所在地的臺北市附近的圓山山腹；以此為中心，周圍地區依序有 2

縣社、3鄉社、8無格社（圖 3-3-1）；此外，邊緣與山地地區有最低階層的『社

祠』有 24個，是全臺灣各州聽之中，「社祠」的數量分布最多的地方（圖 3-3-2）； 

（二）、新竹州的神社與社祠中，最高階層的『神社』為國幣小社新竹神社，在

新竹州廳所在之新竹市的客雅山（或稱牛埔山、松嶺山）上；以此為中心，周圍

依序有 2縣社、6無格社（圖 3-3-3），主要分布在海岸平原地帶，此外，最低階

層的『社祠』有 12社（圖 3-3-4），這些社祠的分布明顯以內陸的山地鄉為主。 

（三）、臺中州的神社與社祠中，最高階層的『神社』為國幣小社臺中神社，位

在臺中州廳所在的臺中市市區偏北的地方，周圍並無縣社，依序有 8鄉社、5無

格社（圖 3-3-5），此外最低階層的『社』有 17社（圖 3-5-6），為數不少，分布在

上述列格的神社周圍和內陸地區。 

（四）、臺南州的神社與社祠中，最高階層的『神社』為官幣中社臺南神社，在

臺南州廳所在的臺南市市區內，周圍依序有 1國幣小社嘉義神社、1縣社、5鄉

社、6無格社（圖 3-3-7），此外，最低階層的『社』有 17社（圖 3-3-8），為數也

不少。臺南州是全臺灣各州廳之中，唯一兼有官幣社和國幣社的州廳。 

（五）、高雄州的神社與社祠中，最高階層的『神社』為「縣社」高雄神社和阿

緱神社，分布在高雄市區和屏東市區；沒有更高階的官幣社、國幣社，卻有 2

個縣社，此外周圍有 4鄉社、4無格社（圖 3-3-9），最低階層的『社』則有 10社

（圖 3-3-10）。 

（六）、花蓮港廳神社與社祠中，最高階層的『神社』為「縣社」花蓮港神社，

                                                
22 參見（1）青井  哲人前揭書，頁 69-74。 

      （2）Helen Hardacre原著，李明峻譯之前揭書，頁 111。為了將所有的神社都納入國家的
一元管理之下而有的政策，而將伊勢神宮放在最高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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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蓮港市區外的米崙山山腹。也沒有更高階的官幣社和國幣社，周圍也缺乏鄉

社，只有 4無格社（圖 3-3-11）；此外，最低階層的『社』有 16社（圖 3-3-12），

為數也不少，主要分布在縱谷地區內，並非在海邊或山區。 

（七）、臺東廳的神社與社祠中，最高階層的『神社』為「縣社」臺東神社，在

臺東市區附近的卑南山山腹，並沒有更高階的官幣社、國幣社，也無較低階層的

鄉社、無格社（圖 3-3-13），周圍只有最低階層的『社』37社（圖 3-3-14），數量

最多，是全臺灣各州廳之中，「社祠」的數量分布最多的地方，分布地點主要也

是縱谷內和沿海地區，而以沿海地區最多，並非分布在山區。 

（八）、澎湖廳則僅有一個『神社』縣社澎湖神社（圖 3-3-15），位在馬公市東方

文澳地區的小丘上。澎湖廳不僅無其他社格的神社，甚至『社』也都闕如。 

 

           
圖 3-3-1  臺北州的神社              圖 3-3-2  臺北州的神社與社祠 

 

           
  圖 3-3-3  新竹州的神社               圖 3-3-4  新竹州的神社與社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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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臺中州的神社                 圖 3-3-6  臺中州的神社與社祠 

 

                 

圖 3-3-7  臺南州的神社                  圖 3-3-8  臺南州的神社與社祠 

 

                   
圖 3-3-9  高雄州的神社                  圖 3-3-10  高雄州的神社與社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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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3-11  花蓮港廳神社                圖 3-3-12  花蓮港廳神社與社祠 
 

                
  圖 3-3-13  臺東廳的神社               圖 3-3-14  臺東廳的神社與社祠 

 

 
  圖 3-3-15  澎湖廳的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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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州廳神社分布的階層關係，明顯以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

雄州等區域比較完整，花蓮港廳和臺東廳都較缺乏中間階層，澎湖廳則除了較高

階層的縣社之外，就無其他階層的神社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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